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名称
	典当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项目类别
	行政审批

	一、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典当管理办法》


	二、申请受理   条件
	1、取得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典当经营证》

2、房屋建筑和经营设施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和消防管理规定

3、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三、办理流程
	县级公安机关受理后在10日将申请材料及初步审核结果报市级公安机关审核，市级公安机关应当在10日内审核批准完毕，经批准颁发《特种行业许可证》，市级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申请，应当在20日内审核批准完毕，并在发证后5日内将审核批准情况报省公安厅备案。

	四、申报提交材料
	1、申请报告、《特种行业经营申请登记表》；2《典当经营许可证》及复印件；3、法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有效身份证复印件；4、法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户口所在地县公安机关出具的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5、典当行经营场所及保管库房平面图、建筑结构图；6、录像设备、防护设施、保险箱（柜、库）及消防设施安装、设置位置分布图；7、各项治安保卫、消防安全管理制度；8、治安保卫组织或者治安保卫人员基本情况

	五、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六、收费标准
	10元


	七、收费依据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关于第二批降低收费标准的通知》
公安部特种行业许可证费，由现行的每证（含正、副本）最高不超过20元，降至每证（含正、副本）最高不超过10元


注：1、每一个审批项目和服务事项要对应一份《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即表二）和《行政审批或许可事项审批流程表》（即表三），两表是关联的。

2、如一个审批项目有几个子项（登记、注销等），要逐项填写并说明。

3、如有收费项目，需要把每个收费子项单价写出来。

4、所有审批项目和服务事项都要按照以上内容来填写。
